
84

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捐赠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捐赠收支管理，

确保资金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维护本基金会、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捐赠与受赠

第一条 本基金会接受捐赠，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按照《基

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划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

第二条 捐赠人的捐赠目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基金会章程的要求，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第四条 本基金会接收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实际到账金额确认捐赠收

入；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并在完成资产的所

有权转移后确认收入。

第五条 本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应按照以下方法确定价值：

（一）捐赠人提供了发票、报关单等凭据的，应当以相关凭据作为确

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方不能提供凭据的，应当以其他确认捐赠财产的

证明，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

（二）捐赠人提供的凭据或其他能够确认受赠资产价值的证明上，标

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应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三）捐赠人捐赠固定资产、股权、无形资产、文物文化资产，应当

以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价值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无法

评估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值的，本基金会不得计入捐赠收入，不得开具捐

赠票据，应当另行造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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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捐赠人捐赠其自产物资，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依据。

第六条 本基金会接受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捐赠物品时，应当要

求捐赠人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或者产品合格证，以及受赠物品的品名、规格、

种类、数量等相关资料，并确保物品在到达最终受益人时仍处于保质期内

且具有使用价值。

第三章 捐赠支出与使用

第七条 本基金会接受的捐赠应当用于符合本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事

业。受赠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用途时，本基金会

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处理，所得收入用于公益事业。

第八条 本基金会与捐赠人订立的捐赠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捐赠资金用

途的，应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资金。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

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第九条 本基金会可请志愿者作为物资捐赠项目的执行人，执行物资

捐赠的盘点、验收、发放等手续。

第十条 没有特定指向的捐赠资金和捐赠物资，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全部计入本基金会的非限定性捐赠收入，并按本基金会章程及

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使用管理。

第四章 捐赠票据的开具

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在实际收到捐赠后，依照下述规定和财政部门的

要求开具捐赠票据。

（一）现场接受现金捐赠时，应当严格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开具捐赠

票据；接受支票捐赠时，应当待支票入账后按入账金额开具捐赠票据；接

受外币捐赠时，应当按照入账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的金额开具捐赠票据。

（二）通过银行等方式捐赠的，原则上按照银行等机构提供的原始数

据逐笔开具捐赠票据。确因捐赠人信息不全，无法将捐赠票据送达捐赠人

时，暂缓开具票据，待获取捐赠人相关信息后及时开具并送达捐赠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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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账户接受捐赠，应当按照入账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的金额开具捐赠票据。

（三）接受捐赠物资时，应提供捐赠协议或捐赠价值证明等，手续齐

全后开具相应捐赠票据。

（四）接受固定资产、股权、有价证券、无形资产、文物文化资产等，

应当按照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价值开具捐赠票据。无法评估

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值的，由财务部备查登记，待确定其价值后开具相应

金额的捐赠票据。

第五章 捐赠人维护与反馈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应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充分尊重并实现捐赠人

的知情权、参与权，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积极促进基金会与捐赠人之

间的信任与合作。

第十三条 本基金会的捐赠反馈工作遵循“谁使用谁报告”的原则，

由秘书处项目部负责项目及捐赠使用情况的报告工作，并对报告内容及质

量把关负责。

项目部应当按照时限要求及时向捐赠人反馈。捐赠人有具体要求的，

项目部门应尽可能按照捐赠人要求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反馈。

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本基金会应

充分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

第十四条 本基金会建立捐赠人服务团队，利用网站、电话、微信、

邮件、社交媒体等平台，定期以公示或发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审计报告、

项目简报、新闻报道等形式，向捐赠人报告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项目进

展及成效等信息。

第十五条 本基金会鼓励捐赠人参与项目策划、监督、评估等环节，

通过组织捐赠人现场考察、参加座谈会和线上交流等活动，增强捐赠人的

参与感与信任感。

第十六条 本基金会要接受捐赠人的监督，认真听取捐赠人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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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及时并妥善处理捐赠人的投诉和意见，改进自身工作，保障捐赠人

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秘书处宣传部应与项目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捐赠宣传工

作，通过“慈善中国”，基金会官方网站、微信等发布捐赠款物使用进展

情况及项目成效，积极争取媒体对捐赠人和捐赠项目进行宣传报道，扩大

捐赠影响力，弘扬乐善好施的正能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依据法律法规和

本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7 月 30 日第二届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表

决通过。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捐

赠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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